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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概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就校本
管理政策的相關事宜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背景  
 
2.  1991年，當時的教育署推出 "學校管理新措施計劃 "，以
提升學校的效能。教育統籌委員會 ("教統會 ")在 1997年發表的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優質學校教育》中，就改善
學校管理和提高學校表現提出多項建議，以提供優質學校教育。

教統會的其中一項建議，是推行校本管理，讓學校發展各具特色

的教學模式，以切合學生的需要和提高學習的成效。  
 
3.  隨着校本管理的推行，所有資助學校自 2000年以來   
享有更大的自主權，可以更靈活地管理校務、運用資源和計劃

學校的發展。學校在得到更大的自主權後，必須具有更高的   
透明度和問責性，讓社會人士得知學校的表現及其能否善用

經費。  
 
4.  為確保資助學校的主要持分者能直接參與學校管理，

政府於2004年修訂《教育條例》。經修訂的條例於2005年1月1日
生效，規定所有資助學校須成立法團校董會管理學校。法團校董

會的成員包括辦學團體校董、校長 (當然成員 )、經選舉產生的
家長及教師校董、校友校董和獨立校董。同時，教育局提供  



 
-  2  -  

 

多項支援措施，協助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的職能

及權力和政府提供的支援措施載於附錄 I。  
 
5.  教 育 局 於 2006年 委 任 外 間 專 業 顧 問 公 司 ， 進 行
為期3年的研究，檢討法團校董會的推行情況。檢討於2009年3月
完成 1。法團校董會學校的回應顯示，學校由過渡至成立法團

校董會以至推行，整體順利。成立法團校董會並無影響學校與

辦學團體之間的關係。法團校董會學校的運作並無偏離辦學

團體既定的抱負和辦學使命。雖然有關學校需要一段時間才能

充分和持續發揮法團校董會的作用，但目前運作暢順。  
 
 
主要意見和關注  
 
6.  事務委員會於2009年3月30日舉行會議，聽取團體代表
對學校推行法團校董會的進展提出的意見。在會議上，委員察悉

部分辦學團體對在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的事宜表示深切關注。

一些委員認為，法團校董會不應是推行校本管理的唯一模式，

學校應獲准因應各自的教育原則和使命，採用不同的模式。他們

並指出，部分學校在職員行政事宜上 (包括終止職員合約及學校
教師的晉升 )，沒有遵從相關《資助則例》的規定，並以有關
決策是由法團校董會作出為理據。  
 
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曾與主要持份者長時間

討論法團校董會的模式，並在獲得立法會通過後予以採用。

政府當局理解部分辦學團體遇到困難，但必須確保相關條例

得到遵從。關於學校沒有遵從《資助則例》的問題，政府當局

解釋，所有已成立及尚未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均須遵從《教育

條例》、《教育規例》及相關《資助則例》內有關職員行政事宜

的規定。雖然法團校董會學校在若干職員行政的範疇上可有

更大彈性，但仍需在上述文件的框架下制訂政策和指引，不得

違反任何有關規定。  
 
 

最新情況  
 
8.  政府當局將會在2017年11月 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簡述校本管理的推行及未來發展路向，以支援學校進一步強化

其管治效能。  
 
                                                 
1 有關法團校董會的推行的檢討報告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sbm/gov-framework/exesummary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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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9.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4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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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法團校董會的職能及權力和政府提供的支援措施  
 
 
法團校董會的職能  
 
法團校董會須負責：  
 
(a) 按照辦學團體所訂定的抱負及辦學使命而制訂學校的教育

政策；  
 
(b) 計劃和管理可供學校運用的財政及人力資源；  
 
(c) 為學校的表現而向常任秘書長及辦學團體負責；  
 
(d) 確保學校實踐其辦學使命；  
 
(e) 確保以恰當方式促進學校的學生教育；及  
 
(f) 學校的規劃及自我完善。  
 
 
法團校董會的權力  
 
法團校董會可：  
 
(a) 租入、購買或以其他方式獲取、持有、管理和享用任何類

別的財產，以及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該等財產；  
 
(b) 僱用它認為合適的教學職員及非教學職員，並決定該等職

員的服務條款及條件；  
 
(c) 聘用它認為合適的專業人士或其他人士提供服務，並決定

該等人士的酬勞；  
 
(d) 運用和處置它擁有的經費及資產；  
 
(e) 以受託人身分處理從政府獲取的經費及資產；  
 
(f) 開立和操作銀行帳戶，並將其資金按它認為合適的方式及

範圍作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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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按適宜的方式及適宜的保證或條款而借入款項；  
 
(h) 按適宜的條款申請和接受任何補助金；  
 
(i) 尋求和接受餽贈或捐贈 (不論是以信託或其他形式作出

的 )，並為以信託形式歸屬於該法團校董會的款項或其他財
產而以受託人身分行事；  

 
(j) 訂立任何合約、協議或安排；及  
 
(k) 作出對達成學校目標而有需要的或附帶的其他事項，或作

出有利於促進學校目標的其他事項。  
 
 
支援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的措施  
 
(a) 舉辦簡介會及分享會；  
 
(b) 制訂相關文件樣本、指引及表格；  
 
(c) 設立校本管理網頁提供相關資訊；  
 
(d) 為校董及有意成為校董的人士舉辦培訓課程；  
 
(e) 為法團校董會及其校董購買責任保險；  
 
(f) 為學校提供一次過35萬元津貼以供成立法團校董會；及  
 
(g) 讓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在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方面有更

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權，如獲發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及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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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30.3.2009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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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部4 
2017年10月30日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ed/agenda/ed200903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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